漕桥小学关于发放教师专项绩效奖励的实施方案(修订稿)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中共江苏省委、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苏发〔2018〕33号）文件精神，对照武进区人民政府关于发放教师专项绩效奖励的文件及武进区教育局《关于发放教师专项绩效奖励的实施意见》（暂行）（武教管〔2019〕1号）文件规定，《关于做好2018-2019学年度教师专项绩效奖励考核发放工作的通知》（武教管〔2020〕3号）现就教师专项绩效奖励发放制订如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深化中小学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和分配制度改革，完善保障教师工资待遇政策和绩效考核工作，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
二、发放范围
　　全校在编在岗（含借调交流）教师、备案聘用教师。
三、专项绩效奖励总量
　　由区教育局根据学校办学水平评估结果考核核定的专项绩效奖励总量。
四、奖励原则
　　坚持向“班主任、超工作量教师、优秀教师”倾斜，此三项奖励的总量不低于学校专项绩效奖励总量的50%，充分体现“多劳多得、优绩优酬”，不搞平均分配。
五、奖励办法
　　专项绩效分配体现“专项绩效”属性，突出三类教师的考核奖励。
（1） 班主任考核奖励。
1、 根据班主任工作考核办法进行考核，优秀的每月180元，良好的每月160元，全年按10个月计发。（考核办法见附件一：《武进区潘家小学教育集团班主任（辅导员）考核细则（试行稿）》）
备注：根据考核结果，基本分+附加分两项之和位列年级组第一、二为优秀，其余为良好（如遇同分数，则向上靠）。
2、 配班老师按照配班老师工作职责进行考核，优秀的每月得优秀班主任基数的40%，合格的每月得合格班主任的40%，不合格的不得。全年按10个月计发。(备注：行政人员在管理工作奖中考核)
（考核办法见附件二：《漕桥小学配班老师工作职责及考核办法》）
（二）超工作量教师考核奖励。 
[bookmark: _GoBack]1.每学年经校长室、教导处根据工作需要商定的课务，均视为满工作量。所有学科周课时数超区规定的上限（见附件三：《关于印发武进区中小学教职工工作量标准的通知》），按每周每超1课时增加15元计。（工作量不满的由校长室商定奖励数）
2.学校安排的教师值班,每天50元。   （取消加班）
（三）教学业绩和管理工作突出教师考核奖励。
1、教学成绩奖    全年200元(系数0.1）
（1）语数英主科：教学业绩考核对每学期统一测试的成绩以及辅导学生成果进行考核，考核标准与绩效考核标准相同，以学年累计数为基数，乘以一定的系数，得出业绩考核奖。
（2）专职术科：对每学期所带社团或兴趣小组参加竞赛获得的竞赛成绩以及学校组织的统一测试成绩进行考核，考核标准与绩效考核标准相同，以学年累计数为基数，乘以一定的系数，得出业绩考核奖。
主科教学业绩奖与术科竞赛奖所乘的系数相同。
具体考核办法见附件四：《武进区漕桥小学奖励性绩效工资发放办法（修订稿）》中“教学质量奖和辅导学生奖。”奖励办法。
2、教学常规奖
按照武进区潘家小学教育集团教学工作考核细则(试行稿)每学期对每位老师进行考核，90分及以上为优秀，其余为良好。
第一档：  两学期考核都为优秀             （系数1.1）
第二档：  一学期优秀一学期良好。         （系数1）
第三档：  两学期都是良好                 （系数0.9）
具体考核办法见附件五：《武进区潘家小学教育集团教学工作考核细则(试行稿)》
3、 管理工作奖：
学校每学年对从事管理工作的教师（中层干部、教研组长、备课组长、办公室主任等）进行考核，根据考核结果进行奖励。
（1） 中层干部：每学年民主测评优秀率达90%，考核结果为优秀，75%≤优秀率＜90%为良好，优秀的每月180元，良好的每月160元。退居二线的原行政领导仍参与学校管理且满意度高的每月160元 (备注：退居二线的校级领导完成学校管理任务获相应的奖励)。
（2）同时兼任中层干部、教研组长、办公室主任、备课组长的人员不重复享受奖励，只享受最高管理奖项，以上人员经考核合格，教研组长每月20元，办公室主任和备课组长每月10月。
（四）师德考核奖励。
师德按学期考核，师德考核合格得基数每学期750元，每获一次优秀按照系数1.1计算发放（优秀比例为30%左右）；出现师德问题，由学校考评小组视具体情形确定减发奖励数。
具体考核办法见附件六：《武进区潘家小学教育集团师德考核评价细则（试行稿）》
（五）出勤考核奖励。
出勤按学期考核，出全勤得基数每学期200元。每学期1天＜病假≦10天、1<事假≦5天，得基数的80%；10天＜病假≦30天、5天＜事假≦10天，得基数的60%；病假1个月以上、2个月之内的，得基数的50%；2个月＜病假、10天＜事假、无故旷工，不得基数。（婚假、丧假、产假按规定享受全勤奖）(备注：原绩效工资方案中每月病假一个工作日不扣仍然执行）
（六）安全考核奖励。
安全按学期考核，无安全责任事故得基数（基数为专项绩效总量扣除其它五项奖励后的余量均值）；有安全责任事故，由学校考评小组视具体情形确定减发奖励数。
　六、实施过程
　　1.学校成立专项绩效领导小组及工作小组。领导小组，组长：胥志东，成员：校长室全体成员。工作小组，组长：赵敏杰，成员：中层及各办公室主任。
　　2.学校制定专项绩效奖励方案。由校长室制定初步方案，各办公室讨论汇总意见，校长室共同商定成稿。
　　3.召开教代会审议通过。
七、有关问题说明
　　1.校级领导专项绩效奖励由区教育局考核发放。
　　2.借调人员的专项绩效奖励考核由借用单位负责，专项绩效奖励由原所在单位负责发放。
　　3.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不发或减发专项绩效奖励：
　　（1）下列人员不发专项绩效奖励：
①师德考核不合格人员：
　　②长病休人员；
　③年度考核不合格或因受处分年度考核被确定为未定等次人员；
　　④待岗时间在半年（或一学期）以上、一年（或一学年）之内人员。
（2） 下列人员减发专项绩效奖励：
①年度考核为基本合格人员按本人考核后专项绩效奖励的50%计发；
②待岗时间在半年(或一学期)之内人员按本人考核后专项绩效奖励的50%计发；
③旷工、病事假人员按相关规定减发。
本实施方案经区教育局批准，学校教职工大会通过，自通过学年度起执行，解释权属常州市武进区漕桥小学。
　　　　　　　　　　　　　　　　　　　　　　
常州市武进区漕桥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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